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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及註銷部分第二期激勵計劃所涉限制性A股股票

茲提述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1月 20日、 2015年 3月 4
日、 2015年 8月 25日、 2015年 11月 16日、 2015年 11月 19日、 2015年 11月 30日、 2016年 11月
10日、2016年11月21日、2016年11月29日及2017年2月23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
9月23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採納本公司第二期限制性A股股票激勵計劃

（「第二期激勵計劃」）、授出本公司限制性A股股票（「限制性A股」）及若干限制性A股的回購

及註銷，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10月 30日、 2017年 11月 20日及 2017年 11月 24日之公告

（「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第二期激勵計劃所涉限制性A股的第二次解鎖及回購

並註銷若干限制性A股。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第二期激勵計劃於 2015年 11月 16日舉行之 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015年第一次A股

類別股東會及2015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上獲股東批准。

回購及註銷部分限制性A股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董事會已批准將已授予董志超先生、王樹海先生及鄧傑先生但尚未

解鎖的合計 70,150股限制性A股，按每股人民幣 10.54元的回購價予以回購並註銷，回購總

價款為人民幣739,381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接獲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關回購的書面

確認，當中確認（其中包括）上述 70,150股限制性A股已經過戶至本公司指定的回購專用證

券賬戶。於2018年5月18日，上述已回購股份將予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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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及註銷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將由 2 ,495 ,131 ,045股減少至 2 ,495 ,060 ,895股（ 包括

2,011,120,395股A股及483,940,500股H股）。

單位：股

種類 變動前 變動 變動後

A股 有限售條件 101,381,481 –70,150 101,311,331
無限售條件 1,909,809,064 0 1,909,809,064

小計 2,011,190,545 –70,150 2,011,120,395

H股 483,940,500 0 483,940,500

合計 2,495,131,045 –70,150 2,495,060,895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啟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18年5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啟宇先生、姚方先生及吳以芳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汪群斌先

生及王燦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惠民先生、江憲先生、黃天祐博士及韋少琨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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